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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9) 浙 0723 民 初
1377号

潘章军：原告陈国
亮与你运输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
送达法律文书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
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9）浙 0723 民 初
1377 号民事判决书。
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
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
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
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
出副本，上诉于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武义县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84 民 初
4737号

浙江腾锋工具有
限公司、翁旭辉:本院
受理原告朱高远与被
告浙江腾锋工具有限
公司、翁旭辉买卖合同
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
告 送 达 (2019) 浙 0784
民初 4737 号民事判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
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
力。 永康市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84 民 初
6787号

赵建军：本院受理
原告陆志朋与被告赵
建军承揽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和
证据副本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等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60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
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
十日内。开庭审理日
期为2020年1月6日8
时 40 分，合议庭组成
人员为朱蓓蕾、胡梦
丹、林政，开庭地点在
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
院第 8 号审判庭。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永康市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26 民 初
2478号

吕四军：本院受理
的原告陆明与你的追
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
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 送 达 (2019) 浙 0726
民初 2478 号民事判决
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60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H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26 民 初
5267号

郑子林、郑肖芳：
本院受理原告张国英、
张乃武与被告郑子林、
郑肖芳房屋租赁合同
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
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 92 条之规定，向你
们 公 告 送 达 (2019) 浙
0726 民初 5267 号案件
的起诉状副本、举证
通知书、应诉通知书、
开庭传票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
材料副本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
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
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
后的 30 日内。本案定
于2020年1月9日9时
00 分在浙江省浦江县
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
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
理。逾期将依法缺席
判决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26 民 初
3134号

徐学良：本院受理
原告吴美园与被告徐
时听、徐学良 民 间 借
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 送 达 (2019) 浙 0726
民 初 3134 号 民 事 裁
定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裁定书，逾期即视
为送达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
(2019) 浙 0726 民 初
2288号

周家案、刘秀珍：
本院受理原告石理川
与被告周家案、刘秀珍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
经审理终结。因无法
用其他方式送达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
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
本院(2019)浙 0726 民
初 228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内来本院杭坪法
庭 301 室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 为 送
达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
百九十六条、第二百
零五条、第二百零六
条 、第 二 百 零 七 条 、
第二百一十条、第二
百 一 十 一 条 ，《最 高
人民法院关于使用<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婚
姻法>若干问题的解
释(二)》第二十四条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审 理 涉 及 夫 妻 债 务
纠 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
有关问题的解释》第
一 条 ，《中 华 人 民 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一 百 四 十 四 条 之 规
定 ，判 决 如 下 ：限 被
告周家案、刘秀珍于
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
十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石
理川借款本金 40000
元 ，并 支 付 利 息 ( 自
2013 年 3 月 8 日起按
月 利 率 1.5% 计 算 至
实际履行之日止),如
果 被 告 未 按 本 判 决
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
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
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
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
间 的 债 务 利 息 。 本
案 受 理 费 800 元 ，公
告 费 650 元 ，合 计
1450 元，由被告周家
案、刘秀珍负担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 期 满 之 日 起 十 五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
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
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26 民 初
2726号

东向红：本院受
理 的 原 告 中 国 人 民
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
公 司 金 华 市 分 公 司
与 你 的 保 险 人 代 位
求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
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(2019)
浙 0726 民 初 2726 号
民事判决书，自公告
之 日 起 60 内 来 本 院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
副本，上诉于金华市
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
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26 民初
2821号

季 顺 真 、吴 林
枫：本院受理的原告
张 琳 民 间 借 贷 纠 纷
一案已经审理终结，
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
送达(2019)浙 0726 民
初 282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60
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
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
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26 民初
2290号

王 春 泉 、曹 秋
燕：本院受理的原告
张 展 伟 诉 你 们 的 买
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
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
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(2019) 浙 0726 民 初
2290 号民事判决书，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内
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力。 浦江县人民法院

(2019) 浙 0726 民初
742号

徐月锋：本院受
理原告盛根林诉被告
徐月锋买卖合同纠纷
一案已审理终结,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(2019)浙0726民初742
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
如下：限被告徐月锋
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
内支付原告盛根林货
款计人民币 90000 元
及利息损失(从 2019
年1月28日按中国人
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
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
之日止)。自公告之日
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判决书,逾期即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
日起 15 日内,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26 民初
4215号

寿龙光：本院受
理原告周建霞诉你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
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(2019)浙
0726民初4215号民事
判决书，判决内容如
下：限被告寿龙光于
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日内归还原告周建霞
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
334000 元，并支付利
息(自 2019 年 7 月 10
日起按年利率6%计算
至实际履行之日止)。
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
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
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
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
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
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
费 3275 元(已减半收
取)，由原告负担 150
元 ，被 告 负 担 3125
元。自公告之日起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
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
交.上诉状，并按对方
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
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26 民初
4798号

张松青：本院受
理原告陈小完诉你买
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(2019) 浙 0726 民 初
4798 号 案 起 诉 状 副
本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
开庭传票等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
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
后的30日内。本案定
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上
午9时00分在杭坪法
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
理。逾期将依法缺席
判决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(2019) 浙 0726 民初
2416号

陈玲玲：本院受
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
江县支行与你信用卡
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(2019)浙 0726
民初2416号民事判决
书。主文如下：限被
告 陈 玲 玲 于 本 判 决
生 效 后 十 日 内 归 还
原 告 中 国 邮 政 储 蓄
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浦 江 县 支 行 信 用 卡
透 支 款 本 金 人 民 币
4999.23 元及利息；限
被 告 陈 玲 玲 于 本 判
决 生 效 后 十 日 内 支
付 原 告 中 国 邮 政 储
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
司 浦 江 县 支 行 律 师
代理费 600 元。本案
受 理 费 50 元 ，公 告
费 650 元 ，共 计 700
元，由被告陈玲玲负
担。自公告之日起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未.上诉的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力。 浦江县人民法院

(2019) 浙 0726 民 初
4989号

于琛琛：本院受理
原告于茶先诉你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(2019)浙
0726 民初4989号案起
诉状副本、举证通知书、
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书、开庭传票等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60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
满后的15日内，举证期
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
日内。本案定于 2020
年1月6日上午9时30
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
进行审理。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26 民 初
4390号

于忠训：本院受理
的原告孙芝明诉你的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
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(2019)浙0726民
初4390号民事判决书。
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15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，
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(2019) 浙 1102 民 初
5511号

杭州临越实业有限
公司、丽水市临越置业
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原
告姜文龙与你们公司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诉讼须知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60 日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
满后 15 日内和 15 日
内。定于2019年12月
23日10时30分在南城
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
理判决。
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1124 民 初
1772号

唐登敏：本院受理
原告曾森有诉你离婚纠
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9）浙 1124 民 初
1772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15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 松阳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1124 民 初
2064号

张海中、俞惠力：本
院受理原告潘金美与被
告张海中、俞惠力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
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
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证据材料、应诉通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
传票等材料。本案诉
求：要求张海中、俞惠力
归还借款50000元及利
息（利息自2010年8月
30日起按年利率6%计
算至还清之日止），并由
你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
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，经过60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15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
上午9时30分（遇法定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四
审判庭开庭审理。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松阳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1124 民 初
2143号

蔡水娣：本院受理
原告潘金美与被告蔡水
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证据材料、应诉通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
传票等材料。本案诉
求：要求蔡水娣归还借
款35000元及利息（利息
自2009年7月15日起按
年利率6%计算至还清之
日止），并由你方承担本
案全部诉讼费用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3日上午9时（遇
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
理。逾期将依法缺席裁
判。 松阳县人民法院


